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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法而治， 此任重道远而无马、 牛， 济大川而无舡、
楫也。” 作为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既需要于法律实践中贯彻法治理念， 亦需要于理论研究中

充分把握、 回应现实问题。 刑事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法学的发展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立场

上能够立足中国现实语境、 能够放眼国际前沿理论、 能够

融汇百家之长的优秀刑事法学人。 在这之中， 刑事法学博

士研究生作为学术界的新生力量， 亦用懃懃勉励， 为我国

的刑事法治理论研究事业贡献了大量优秀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前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系。 学院自 2002年成立以来， 传承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的学术品格， 同时开创了独特的教学与研究风格， 培养了

大批刑事法律人才。 刑事司法学院设有两个一级本科专业，
即法学专业、 侦查学专业， 是我国高等院校中阵容强大、
综合实力雄厚的刑事法学和刑事科学教学与研究基地。 学

院目前已形成了以刑事法学为主体的学科群， 刑法学、 刑

事诉讼法学、 犯罪学、 侦查学和网络法学为学院的特色学

科， 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属于国家重点学科， 教学和科

研以及师资队伍等具有较高水平， 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
学院目前设有四个博士点， 即刑法学专业、 诉讼法学专业、
网络法学专业和监察法学专业。

与教学科研相呼应， 刑事司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坚持发扬学院自身特色。 在学科发展战略方面， 刑事司法

学院着眼于刑事法学的实践品格， 注重推动 “刑事一体化”
思想， 融通学科联系， 打破刑事法学学科壁垒。 刑事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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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浓厚的原创色彩， 是结合国情和社会现实而提出的犯罪治理思路， 其

本质在于以视域融合的方式看待理论与实践、 实体法学与程序法学、 刑事法

学与刑事科学、 规范分析与其他研究方法， 进而使得刑事法学在多个层面上

达到提升与精进。 刑事司法学院结合自身学科构成较为多样化的特色， 以及

与法律实践紧密相连的政法院校传统， 在教学、 科研中既保持着宏观、 全面

的视角， 亦在细微之处紧握现实脉搏， 力求经世致用， 以刑事法治的实际需

要作为刑事法学理论的目的导向和 “奥卡姆剃刀”。 秉承这种学术理念， 刑事

司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整体的学术品格上既非概念法学式的过度专注于理

论本身， 亦非以纯粹的实用主义立场片面看待刑事法学， 而是于广泛的视域

融合之中进行有的放矢的理论研究。 在人才培养战略方面， 刑事司法学院注

重培养能够切实解决中国理论问题的优秀学者、 优秀法律实践人员。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科人才培养的水平，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决定设立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项目，
择优资助出版我校刑事法学博士毕业论文。 此文库的面世， 也是向学界乃至

社会递交一张代表刑事司法学院科研、 教学水平的答卷; 希望能够藉此机会，
增进交流， 进一步提高刑事司法学院学生的培养质量， 提升学院整体学术水

平; 同时， 希望能够激励刑事法学专业研究生乃至全校学生， 精进不休、 自

强不息， 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
刑事法治非一日之功， 刑事法学的发展亦不可一蹴而就， 其需要在长期

的教学、 科研之中摸索、 探微， 以求得更进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 “刑事法学

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是学子们心血铸就卷帙浩繁的一套文丛， 是中国政法大

学刑事司法学院发展历程的一章段落， 也是中国刑事法学研究宏大叙述中的

一个逗号。 多年以来， 刑事司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创造了且仍将创造出大批

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的学位论文。 将这些优秀的学位论文付梓成书，
不至使其落为沧海遗珠， 既是不负学子们的蓟门苦读， 也是积露为波———通

过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我们希望能将这些宝贵的涓

滴汇成江流， 注入中国刑事法治事业的浩瀚沧海之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201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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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对犯罪进行分层的做法，
经过了近二百年的发展， 犯罪分层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

制度和体系了， 然而对于我国而言仍然是一种陌生的制度。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 我国刑法也

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在可预见的未来， 刑法的改革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 而犯罪分层制度就是我国未来刑法改革的一

个选项。 本书就是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些尝试， 力图构建

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犯罪分层制度。
本书的第一章是关于犯罪分层制度的概述。 犯罪分层

制度概念本身并无太大争议， 其应属于犯罪分类的一种。
本章还介绍了与犯罪分层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 重罪、 轻

罪、 违警罪和微罪等。 本章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犯罪

化还是非犯罪化的选择。 犯罪分层制度必然伴随着犯罪圈

的扩大， 这就意味着必须走犯罪化的道路， 因此有必要对

犯罪化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犯罪分层制度的域外考察。 犯罪

分层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舶来品， 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

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一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本章不仅从实体法的方面进行了考察， 同时对与犯罪分层

制度有关的程序法也进行了考察。
本书的第三章是关于犯罪分层的理论基础介绍。 犯罪

分层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 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论基础。 了

解犯罪分层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本身的内

在价值， 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设计立足于我国国情的犯罪

分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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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第四章是关于犯罪分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如果要引进一种全新

的制度， 就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实现的可能性。 犯罪分层制度与社会发展、
刑罚目的、 刑事政策、 历史传统和司法实践都有着内在的契合。

本书的第五章是关于犯罪分层标准的讨论。 这一章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即犯罪分层应采用形式标准还是实质标准、 形式标准是法定刑还是宣告刑、
形式标准的法定刑应当是几年。

本书的第六章是关于犯罪分层相关问题的讨论。 犯罪分层制度如果想充

分发挥其自身作用和功能， 就必须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本章对于其中的前

科消灭制度、 未完成形态的处罚、 程序的设计和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书的第七章是关于犯罪分层制度的具体设计。 笔者设计的犯罪分层制

度包含了重罪、 中罪、 轻罪和微罪。
本书的第八章是关于三个未来应当增加的具体微罪罪名的研究。

关键词: 犯罪分层 微罪 轻罪 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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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ntroduction

一、 问题的缘起

“严而不厉” 是储槐植教授在 1989 年发表的 “严而不厉: 为刑法修订设

计政策思想” 一文中提出的观点。 “严” 与 “厉” 二字含义有相同的一面，
常常一起连用; 它们也有不同的一面，“严” 为严肃、 严格、 严密之意， “厉”
为厉害、 猛烈、 苛厉之意。 本文是在不同含义上使用这两个字: “严” 指刑事

法网严密， 刑事责任严格; “厉” 主要指刑罚苛厉， 刑罚过重 〔 1 〕 。
该观点一经提出， 便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 并在其后刑法的制定和修改过

程当中获得一定的体现。 “严而不厉” 的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犯

罪圈的扩大化， 另一方面是刑罚的轻缓化。 其中刑罚的轻缓化是世界刑罚发展

的大趋势， 也是人类文明水平提高的表现， 因此在这个方面的争议不多， 但也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必须反对一味重刑的做法， 而酷刑由于其不人

道性， 理所当然亦必须反对。 然而， 反对一味重刑不能得出轻刑化的结论。 重

刑与轻刑并非完全相对应的两个概念， 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中间状态， 即中

刑 (即刑罚适中) 的刑罚程度。 我们不倾向于选择重刑， 并非必须选择轻刑，
而应该选择一个刑罚处罚程度适中的刑法结构” 〔 2 〕 。 这种观点反对刑罚一味地

轻缓或严苛， 其 “建议的是一种适中的犯罪圈构想， 即不要对 ‘严’ 过于迷

信， 认为严密的法网可以完全地圈定各种犯罪形式， 也不能过于狭窄地坚守

100

〔 1 〕

〔 2 〕

参见储槐植: “严而不厉: 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1989年第 6期。
卢勤忠: “ ‘中罪中刑’ 的刑法结构之提倡———对 ‘严而不厉’ 的一点质疑”， 载 《当代法

学》 2012年第 6期。



刑法谦抑立场， 对于严重的危害社会秩序行为置之不理， 听之任之” 〔 1 〕 。 这

种观点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 但由于其属于一种折中的观点， 在兼顾 “轻”
和 “重” 的优点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也会同时具备二者的缺点， 另外其也很

难提出所谓 “适中” 的标准， 因此这种观点的实践意义不大。 而关于我国的

犯罪圈是否应当扩大的问题， 后文还有专门的介绍。
虽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整体上 “严而不厉” 的立法思路受到了大多

数学者的支持。 尤其是近些年来， 我国各领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社会结

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的犯罪现象层出不穷。 这些新变化

和新趋势， 都要求刑法在新时期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传统保守的思维已

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 我们应当坚持创新刑事立法理念， 进

一步发挥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 〔 2 〕 。 但刑罚是以剥夺性的痛苦为基础的， 一旦适用将对犯罪人甚至其亲

属的生活和命运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所以就要求刑法必须具有谦抑性。 这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即一方面是要求刑法 “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又要

求刑法 “尽量无为”， 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 将是我国刑法下一步发展的主要

议题。
基于 “严而不厉” 的思路， 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 许多学者在论及诸

如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等公害类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时， 都认为应当 “织密

刑事法网”， 将一些公害犯罪的前置行为等违法行为纳入犯罪圈， 并配之以较

轻的法定刑， 这样既打击震慑了犯罪， 又可以将刑罚对犯罪人带来的伤害降

至最低。 这样的思路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可行的， 但他们却忽视了刑罚给犯罪

人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 一旦被贴上犯罪的标签， 哪怕没有被监禁， 行为人

便也有了前科， 将会对其未来的工作生活甚至其亲属的工作生活带来不可估

量的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将这种负面影响概括为 “犯罪附随后果”， 并指出

“我国法律、 行政法规中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数量庞大， 随着犯罪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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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卢勤忠: “ ‘中罪中刑’ 的刑法结构之提倡———对 ‘严而不厉’ 的一点质疑”， 载 《当代法

学》 2012年第 6期。
参见 2014年 10月 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所做的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 的说

明》。



的推进， 此类规定产生的严重负面效应更加突显， 甚至阻碍犯罪化功能的实

现” 〔 1 〕 。 所以要想实现 “严而不厉”， 并非只是增加一些处罚较轻的罪名那

么简单， 而是一项涉及刑事政策、 刑罚制度、 前科制度等不同领域的系统性

工程。 单纯的犯罪化， 不仅无法有效地控制犯罪， 反而会给公民带来更多的

恶害， 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消极影响。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

我国的犯罪分层制度， 改变传统意义上对犯罪概念的平面理解， 将犯罪划分

为轻重不同的层次并辅之以不同的处遇措施， 对于轻微犯罪可以不留前科或

实行前科消灭制度， 尽可能减少犯罪圈扩大可能带来的附随伤害。 也只有遵

循这一思路， “严而不厉” 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二、 研究的现状

犯罪分层是一个上位概念， 其下位概念应当是轻罪、 重罪等具体的分类，
所以对轻罪、 重罪制度进行的研究也可以算作对犯罪分层理论的研究。 目前

国内关于犯罪分层理论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轻罪制度上。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

“轻罪” 为关键词对 “篇名” 进行搜索， 满足条件的中文文献共有 199 条结

果， 其中最早可见的文章是童颜在 1984年发表于 《现代法学》 的 “美国刑法

中的重罪与轻罪” 一文。 该文以美国 《标准刑法典》 (即 《模范刑法典》 ———
笔者注) 为研究对象， 比较宏观地介绍了美国刑法当中的重罪轻罪分层制度;
其中博士论文 5 篇， 分别是张鑫博士的 “我国轻罪问题研究”、 陆岸博士的

“轻罪法建构研究———兼论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衔接”、 高长见博士的 “轻
罪制度研究”、 陈荣鹏博士的 “轻罪制度研究” 和高勇博士的 “轻罪论” 〔 2 〕 ;
硕士论文 29篇。 而如果以 “犯罪分层”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满足条件的则只

有 14条结果， 其中最早的是叶希善于 2007 年发表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

报》 的 “通过犯罪分层制度控制死刑” 一文; 尚未看到以 “犯罪分层” 为题

的博士论文 〔 3 〕 。 笔者所见到的目前已出版的与犯罪分层有关的专著有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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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3 〕

徐久生、 师晓东: “犯罪化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重构”， 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2019年第 6期。
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搜索到的结果只有 3 篇， 但在出版前重新搜索的结果有 5 篇， 在

2018年增加了 2篇， 同时硕士论文也增加了 4篇， 体现出近两年我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
据笔者了解叶希善博士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犯罪分层制度， 但并未能检索到。



分别是高长见 《轻罪制度研究》、 叶希善 《犯罪分层研究———以刑事政策和刑

事立法意义为视角》、 杜雪晶 《轻罪刑事政策的中国图景》、 田兴洪 《宽严相

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李翔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冲突和裁

判平衡研究》。 由此可见， 我国对犯罪分层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轻罪制度

和刑事政策方面。
除了卢建平、 郑丽萍、 高长见、 叶希善等几位比较系统地研究犯罪分层

理论的学者之外， 更多的学者则是在涉及犯罪概念及立法模式相关问题时表

达了对犯罪分层的支持。 在 2008年 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国际

法研究中心举办的 “犯罪定义与刑事法治” 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 陈泽宪、
陈兴良、 张明楷、 冯军、 屈学武、 刘仁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未来我

国犯罪分层的设想和建构。 可以说， 犯罪分层理论已经初步被我国刑法理论

界认识并逐步接受。
虽然我国理论界已经对犯罪分层相关理论有了一定的研究， 但也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 主要是对犯罪分层理论的研究系统性不强， 主要集中在了对轻

罪制度的研究上。 而犯罪分层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不光包括轻罪制度，
还应当包括微罪 (轻微罪)、 重罪等。 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司法体系中， 仅仅

构建一个轻罪制度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还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和措施，
也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 另外， 目前的学者都还只集中在对制度的设计方面，
缺少对具体罪名的研究。 作为犯罪圈扩大的主要对象， 具体的轻罪罪名研究

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 试图在我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犯罪分层体系是不现实的，
只能在现有刑法体系的基础之上进行解释和改良。 这些都是笔者力图在本书

当中克服的。

三、 研究的方法

1. 比较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分层理论发端于法国， 成熟于欧洲大陆

并影响至全球。 我国虽借鉴苏俄， 但对于苏俄的犯罪分层传统则一直未能接

受， 因此研究犯罪分层理论必须重视对他国的经验和成熟做法的考察。 另外，
对于一些有必要增加的轻微犯罪罪名也有必要认真进行研究， 对于较为成熟

的罪名可以直接立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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